菱镁石粉质量验收准则
1　验收流程
① 入库：物料→灵山料场→烧结厂烧结产线
└→质计中心取制验
② 直付：物料→烧结厂烧结产线
└→质计中心取制验
2　烧结厂
2.1　包装：散装。
2.2　标志：按车标明镁石粉名称。
2.3　质量证明书：每批产品必须附证明该批质量符合标准规定的质量证明书。填写证明书字迹应清楚，证明书上应注明：供方名称；需方名称；产品名称；批号（或车船号）；理化指标检验结果；发货日期；执行的产品标准编号。
2.4　外观质量：不应混有泥土及其他杂质（如山皮、杂石等）。
3　质计中心
3.1　取样地点：
直付：各烧结车间。一烧镁石卸料槽；二烧精矿槽，三烧熔15皮带或卸料槽；四烧卸料槽。
灵山料场：熔剂库。
3.2　取样频次：
直付：各烧结区域批批取样，每天一批；
灵山料场：每天一批。
灵山料场回装烧结时不取样。
3.3　检验项目：MgO、H2O。标准：MgO（一级品）≥43%、MgO（二级品）≥40%；H2O≤3%
3.4　粒度：小于3 mm的比例≥85%，最大粒度不应大于5 mm。每7个进货批次抽检不少于2次。
4　让步接收
4.1　扣款方法：扣除H2O后干基结算。
4.2　40%≤MgO＜43%，扣款15%；38%≤MgO＜40%，扣款30%；36%≤MgO＜38%，扣款50%；MgO＜36%，扣款99%。（干基基础上扣款）
4.3　80%≤0～3mm的比例＜85%，扣款15%；75%≤0～3mm的比例＜80%，扣款30%；70%≤0～3mm的比例＜75%，扣款40%；67%≤0～3mm的比例＜70%，扣款50%；粒度＜67%，扣款99%。（干基基础上扣款）
4.4　两项以上（含两项）不合格时，按项累计扣款。
4.5　当PSCS每批次结算时按计价公式吨累计扣款金额≥合同单价时，批次中的每吨均按1元进行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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